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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商务部对外援助成套工程质量缺陷保险（2019版）附加第三者责任条款 

总  则 

第一条  投保人只有在投保了《商务部对外援助成套项目工程质量缺陷保险（2019版）》（以下简

称为“主险”）后，方可投保《附加第三者责任条款》（以下简称为“本附加险”）。 

第二条  本附加险与主险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为准；本附加险未尽之处，以主险为准。 

保险责任 

第三条  在本附加险的保险期间内，保险人负责赔偿如下责任： 

（1）在本保险期间内，因主险所承保的对外援助成套项目的工程质量缺陷，造成保险财产的损坏，

并由此导致邻近区域内第三者的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保险人按本条款的约定负责赔偿。 

（2）对被保险人因上述原因而支付的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而支付的其他费用，保

险人也负责赔偿。 

责任免除 

第四条  保险人对下列各项不负责赔偿： 

（1）被保险人及其代表、雇员、家庭成员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 

（2）被保险人根据与他人的协议应支付的赔偿或其他款项，但即使没有这种协议，被保险人仍

应承担的责任不在此限； 

（3）第三者停业、停驶、停电、停水、停气、停产、通讯或者网络中断、数据丢失、电压变化

等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各种间接损失； 

（4）精神损害赔偿； 

（5）第三者财产因市场价格变动造成的贬值、修理后价值降低引起的损失； 

（6）其他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任何损失、费用和责任。 

保险期间 

第五条  本附加险的保险期间为主险合同保险期间。 

赔偿处理 

第六条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索赔时，未经保险人书面同意，被保险人或其代表对索赔方不得作

出任何承诺、出价、付款、约定或赔偿，否则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必要时，保险人有权以被保险

人的名义接办对任何诉讼的抗辩或索赔的处理，被保险人有义务向保险人提供一切所需的资料和协助。 

（2）保险人的赔偿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判决的或仲裁机构裁决的或经第三者和被保险人协

商并经保险人确认的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依据。但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超过本保险单明

细表中列明的每次事故赔偿限额。在本保险期间内，保险人在本保险单项下的最高赔偿金额不得超过

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累计赔偿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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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生本附加险项下的保险事故时，若另有其它保障相同的保险存在，不论是否由被保险人

或他人以被保险人名义投保，也不论该保险赔偿与否，保险人仅负按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

例分摊赔偿的责任。对于其他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本保险人不负责垫付。 

（4）发生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应由被保险人之外的有关责任方负责赔偿的，不管保险人赔

偿之前还是之后，在保险人要求并由保险人支付费用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应采取或允许保险人采取必

要、合理的措施，向该责任方进行索赔，维护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